宣 传 单

全县粮食经营企业：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的重要决策部署，按照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、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，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提高我县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水平，预防各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，现就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两点要求。
1、 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。
各企业的秋粮购销工作陆续展开，作业数量递增，企业用工、动车、机械、用电等不安全因素增多，要求企业对各种作业面临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到位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加强对粮食烘干作业管理。严禁粮食在烘前仓长时间停留，防止出现结顶、挂壁现象。一旦仓内粮食出现结顶、挂壁现象确需人员进仓处理时，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处理，坚决防止“三违”现象发生。
2、 加强安全防火工作。
各企业要加强安全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制度到位、责任到位，企业露天储粮区域是安全防火重点部位，要加强露天区域防火管理工作。加强火源、电源管理，保证消防员、消防车辆和器材随时调的动，用得上，及时扑灭初级火灾。粮食烘干作业时，清除炉灰要浇灭灰中明火，突然停电时要及时排除塔中粮食，避免闷塔时间过长酿成火灾。粮食加工企业的车间必须安装除尘防爆设备，及时清理车间粉尘及易燃物，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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